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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犯罪利得沒收在實務上乃常見之刑事程序，然而綜觀我國刑法與附屬刑

法相關規定皆屬紊亂，欠缺通盤式的立法考量，實務見解甚至也出現少

數說理矛盾之情形。本文所欲釐清之問題包括：發還被害人優先原則、

利得沒收體系審查順序與賄款不予發還之法理基礎，最後在分析實務見

解與比較德國法等理論之後，提出有力的批判見解，並提出實用的立法

建議。 

賄款不予發還

之實務見解 

在公務員因收受賄賂或回扣等不正利益犯罪案例中，我

國法院一向是採取沒收款項且不予發還的見解，亦即行

賄者不能再拿回賄款，以使犯罪行為人不能享受犯罪成

果，但是說理方式略有不同，林鈺雄教授整理後，認為

可大致分成兩種看法： 

一、 澄清吏治之嚇阻效果 

本說認為，賄款如果發還給行賄人，將無法對其產

生嚇阻效力，甚至有鼓勵嘗試貪污犯罪之虞，為了

維護國家公務員之廉潔，不應將賄款再發還。 

二、 對向犯皆非被害人 

此說認為，行賄者與受賄者是對向犯的關係，對向

犯係指兩人或兩人以上彼此以相互對立之意思，經

合致而成立犯罪，此類實務見解認為，對向犯中行

賄者與受賄者皆屬犯罪人，此時就不存在被害人，

亦無發還之理。 

重點整理 

法理基礎 

一、 賄賂罪保護法益 

林鈺雄教授認為，雖然行賄者的賄款不予發還是值

得讚許的作法，但法理基礎仍有待釐清。避免變相

鼓勵貪污的刑事政策考量固有所本，但是真正的

根源在於，賄賂罪的保護法益係國家法益，也就

是「國家公務員執行職務之純正」此非個人法益

的保護，因此原則上當然不會出現需要返還金錢的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法理基礎 

被害人。 

保護法益的釐清不但提供有力的論據，在處理一些

兼及國家法益與個人法益保護的犯罪型態，例

如：帶有背信或詐欺性質的公務員竊取公有物罪

或公務員利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時，更能明確

辨明因為同時保護個人法益之故，此類犯罪將出現

發還被害人之可能性。 

二、 準不當得利概念 

按民法第180條第4款前段規定，因不法之原因而為

給付者，不得請求返還，本條民法上不當得利之

規定與賄款不得請求返還具備相似法理，因此基於

這種「準不當得利」的概念基礎，應足理解這種

基於不法原因而給付的賄款不應加以返還，而需依

法加以沒收。 

犯罪利得沒收

審查順序 

犯罪利得沒收之審查須經過以下步驟： 

一、 須存在有刑事不法不行此前提。 

二、 是否因為正犯或共犯之犯罪而有利得，包括：因

犯罪所生或所得之物。 

三、 何人因犯罪有利得，是犯罪行為人抑或是第三

人？ 

四、 利得範圍以及應予追討之價額範圍。 

五、 是否存在應優先發還之被害人，所謂的優先順序

係指優先於沒收該利得之前就返還於犯罪被害

人。 

六、 法律效果是義務沒收或裁量沒收？ 

應注意的是，此審查順序具有前後關聯，須以前一步驟

成立後始有討論下一步驟要件之可能，反之，確認符合

特定步驟的要件時，也不應否定前步驟要件的成立。 

例如：討論是否優先發還於被害人時，必定是利得沒收

之要件成立，所以即使結論是不返還被害人，也要執行

沒收，而不能出現「雖該當利得沒收要件，但是既不沒

收，又不返還被害人」這樣不合邏輯之結論。 

近年來的例子即是大統油案中做出不沒收犯罪利得也

不返還被害人的結論，造成犯罪行為人可以繼續保持其

利得的不當結果。 

重點整理 

發還被害人優

先原則之實踐 

將犯罪行為人因犯罪所得的利益或財物發還給被害

人，主要是基於下述二理由： 

一、 有效快速的回復權利方式 

即使被害人事後可以經過民事求償方式請求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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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還被害人優

先原則之實踐 

犯罪所得，但是訴訟程序曠日廢時，不如逕行發

還等方式來得迅速。 

二、 避免讓國家成為權利障礙 

將財物沒收而不適時返還，將使國庫成為保護被

害人權益的障礙。 

另一方面，這樣也可能讓犯罪行為人蒙受同時面

對犯罪所得被沒收以及被害人求償的雙重剝奪，

故以返還被害人方式來解決將可同時保護犯罪行

為人與被害人之權利。 

現行法下雖有將犯罪利得發還被害人的規定，但

皆散見於附屬刑法中，從上開理由可以知道，健

全的發還被害人優先原則是保護被害人權利的重

要方式，故宜將相關規定在刑法總則做通則式的

規定。 

重點整理 

立法建議 

林鈺雄教授認為，現行法下對於沒收的相關規定體系紊

亂，例如：沒收應屬追徵、追繳與抵償的上位概念，但

我國法的規定從形式上看來卻像是追徵、追繳與抵償在

特殊規定下始能適用，對於此亂象應予檢討，將沒收、

發還被害人優先、追徵、追繳與抵償等概念皆於刑法總

則加以規定，另可參考德國法規定，注意以下兩點現行

法的不足之處： 

一、 發還與沒收並存 

從現行法與實務操作沒收相關規定的方式來看，

發還被害人與沒收犯罪利得似乎是互斥的概念，

事實上在應發還的部分還給被害人之後，剩下的

部分仍可加以沒收，反之亦然，兩者間其實是可

以共存的概念。 

二、 被害人事後救濟程序 

德國刑事訴訟法在犯罪利得沒收後設有事後訴訟

與扣押延長保全等相關配套措施，讓被害人得請

求撤銷沒收之一部或全部，如此不但可以更周全

地保護被害人權利，亦可讓實務不會因為擔心侵

害被害人權利而延宕利得沒收等程序之進行。 

考題趨勢 
一、 我國刑法與附屬刑法關於沒收、追徵、追繳與抵償之相關規定？ 

二、 發還被害人優先原則與賄款不予返還之法理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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